
 
 

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澄清啟事 99.12.14 
 
 

某媒體於 99 年 12 月 13 日所登「國華人壽接管期限擬延長」一文，

若干內容與當事人之陳述不符，特予以澄清如下：本基金並無報載所稱

「已正研擬啟動第 4 次標售機制及延長接管期間」等情事。本基金刻依

主管機關指示，積極洽詢公股金融機構參與國華人壽引資或合併，在未

獲具體回覆前，本基金不可能啟動所謂之第 4 次標售機制。而是否延長

接管期間屬主管機關職權，特此澄清。 


